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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胡学军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2号岗亭呼叫，这里发生一起危险分子持刀砍人
事件，请求增援！”昨天上午10点40分，杭州武林商圈，一名值
守在武林广场西跑道的保安发现情况后立即通过商圈反恐对
讲机发出呼叫。很快，周边杭州大厦、百大、银泰百货等商场的
保安员2至3人一组携带钢叉、盾牌等应急装备陆续赶到报警
点。随后，110、PTU警车以及全副武装的下城特警反恐处突小
分队也警笛呼啸赶至现场……仅仅10分钟，多路人员从四面八
方完成快速集结。原来，这是杭州武林商圈沿线各社会单位联
手警方开展防范处置暴恐突发事件的一次模拟拉练。从昨天
起，他们有了一个响亮的呼号——武林商圈反恐联盟。

这杭城首个商圈“反恐联盟”可不是徒有虚名：从构成上
讲，从建立之初以武林广场为核心，辐射浙江省展览馆、杭州大
厦、国大城市广场、银泰百货、电信大楼等7家单位的“核心联
盟”，到后来又陆续加入武林广场、杭州剧院、浙江大酒店、沿街
店铺等一批单位作为反恐处突工作“根据点”，如今这个“反恐
联盟”已拥有25家成员单位，在警方的组织下，通过设定严密的
反恐防范处置工作规范和门岗、巡查、物品寄存、演练等多项工
作制度，逐步形成了连点成线、连线成网，一呼百应的联盟反恐
阵线；从协作机制上讲，各成员单位均根据不同防范层级，自行
升级配备了反恐处突“三件套”“远程报警器”“灭火防爆毯”“寄
存物品管理柜”等硬件设施，不光要“各家自扫门前雪”，还要

“多管别人瓦上霜”，派出所通过建立“联动工作微信群”“反恐
专用对讲机”“声光报警器”等技术手段指挥、协调各联动单位
开展工作，提升整体快速联动能力。

“反恐怖主义工作采取专业反恐力量与人民大众反恐潜能
相结合。”全民反恐是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反恐法的核心思
想。近年来杭州下城警方立足公安本职，结合下城区位特点，
以地处核心、区位敏感，人流、物流、资金流高度聚集的武林商
圈为重点，不断整合社会资源，先行探索全民反恐新路子，逐步
构建起了以公安反恐专业力量为主导，商圈内各大商场、企业
和沿街商户为协同力量的“武林商圈应急联动机制”。

“反恐不单是公安机关或者某一家企业的事，而是关系所
有人切身利益的共同的事。”下城区委常委、公安局长郑学龙
说，“‘反恐联盟’也不仅是单纯地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而是通过
科学的合作机制和运行模式，群策群力，形成合力，确保在关键
时刻‘处置在早、处置在小’”。

据悉，“武林商圈反恐联盟”这一样板已逐步在下城区全域
推广。杭州市公安局反恐支队副支队长沈立峰表示，这一全民
反恐新样板也将为全市反恐怖防范处置工作提供积极借鉴。

通讯员 索向鲁 陈冠军 摄

年初以来，宁波市北仑区探索村干部“勤廉履职对账”制度，将基层党建、党风廉政、经济民生、服务群众等年度重点工作任务量化分

解，形成村干部“勤廉履职账单”，村干部每季度末就账单完成情况开展述职对账，“面对面”接受全体党员、村民代表、村监会成员和联村

干部的评议和现场质询，评议结果作为村干部年终考核、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图为昨日，北仑区大碶街道九峰山社区城湾村干部勤廉履职对账会（第二季度）上，村民代表叶锡平就村庄环境整治问题发问。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辛成

本报讯 昨天上午，被执行人李某以被告人的身份，站
在杭州江干区法院的法庭上受审。法槌落下，法院以拒不
执行判决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对于拒执罪，除了以公诉方式进行外，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中明确，可通过刑事自诉案件立案审理，这其实是给了申
请人的民事权利提供了双重保护。此案也是杭州市首例判决
的申请人以刑事自诉方式提起的拒不执行判决案。

随后，江干法院还召开了打击拒执犯罪新闻发布会。
法院在会上特别提到，拒执罪的主体既包括被执行人，也包
括协助执行义务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协助法院执行的
义务却不履行，也有可能和“老赖”一样面临刑事处罚。

根据江干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7月23日，申请人沈某
某向江干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被执行人李某、金华海纳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浙江车友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返还浙
G99F10 奥迪车、浙 G01G50 宝马车、浙 G0C800 奔驰车、浙
G23G57别克车，并支付相应租金。这4辆车都登记在李某
名下，由李某实际控制。经过强制执行，有2辆车已经执行
到位，交还给沈某某，但另外2辆车李某仍拒不交付。

执行法官介绍，在对浙G23G57车子执行过程中，法院
本来已经扣押到位，但李某在办理强制过户手续过程中强

行抢走车子，并在途中将车牌拆下，企图逃避追查。后来在
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赤松派出所协助下，法院才再次将
车子查扣。由于李某有对抗执行的行为，江干法院将他列
为公安布控人员，对他采取过司法拘留。拘留期间，李某表
示同意在2015年6月底将剩余2车归还沈某某，但直至2016
年12月沈某某提起刑事自诉，李某还是没有主动交还。

法庭上，李某自愿认罪，他表示自己终于深刻认识到拒
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错误，请求法院从轻处罚。据悉，李
某在归案后与沈某某达成执行和解，剩余2辆车折合成人民
币，由李某的亲友代为支付了执行款。

江干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自
诉人控告的罪名成立。

江干法院执行局局长赵振祥介绍，通过自诉方式追究
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除了符合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关于
自诉程序的规定外，自诉还应具备2个条件：申请人有证据
证明被执行人拒执，侵犯了申请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申请人有证据证明自己曾经提出控告，
而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对被执行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赵振祥介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本
罪主体既包括被执行人也包括协助执行义务人。昨天江干
法院通报的典型案例中，有这样一起案子：在执行过程中，
法院查明被执行人杭州某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叶某对第三
人浙江某置业有限公司享有一笔到期债权，应收款有
897.79万元。于是，法院向第三人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执
行裁定书，要求冻结、提取这笔款项，但第三人并没有积极
反馈。之后法院在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调查发现，第三人
向叶某支付了349.6万元，而叶某也没有将这笔款项用于履
行付款义务。协助义务人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仍向被
执行人支付款项，被执行人杭州某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叶
某，以及协助义务人浙江某置业有限公司均因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被法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杭州首个商圈“反恐联盟”昨精彩亮相

申请人对“老赖”提起刑事自诉，法院判了
这是杭州首例以自诉方式追究被执行人刑责的判例

村民考村官 对账促勤廉


